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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.桂林市中医医院院内招标报名表

报名单位全称

法定代表人

公司详细地址:

联系人： 联系方式：

竞标项目（竞标商家必填）

序号 参会项目名称 备注

1

报名指定邮箱：glzyyzbb2025@163.com；1.请务必在邮箱主题栏上注明以下报名信息：

项目编号+项目名称（多项目时需注明对应报价表中的序号）+公司名称；2.报名表需

发电子 word 文档，word 文档的文件名需注明：项目编号+项目名称+公司名称；3.不

注明相关报名信息、报名表为图片或 PDF 文档的均视为报名不成功。

参会商家把填写完整报名表（word 文档）、相关资质证明（PDF 文档）【三证合

一营业执照复印件（盖鲜章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法人授权委托书（盖鲜章，

授权委托时须提供）、授权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复印件、委托代理人社保证明（原件备

查，授权委托时须提供），并提供具有本次采购项目经营质资，企业资质等级证书，

经营企业许可证、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组织机构代码证、法人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

件、社保证明复印件、企业授权委托书原件。

以上材料合成 PDF 文档】上传到指定邮箱，待资格审核通过后,即完成商家参会

报名手续。商家完成报名手续后即准备参会文件，参会文件包含（以下内容很重要，

请仔细阅读并按顺序装订成册）：

①报价表；

②技术参数偏离表、配置列表、服务方案、产品彩页/说明书/项目效果图等；

③三证合一营业执照复印件（盖鲜章）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、法人授权委托书

（盖鲜章，授权委托时须提供）、由县级以上（含县级）社会养老保险经办机构出具

的投标人为授权委托代理人交纳的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复印件（委托代理时必须提

供），及供应商关于本项目需要提供的资质证明文件；注：投标人成立不足 1个月的，

无须提供社保缴费证明加盖投标人公章。

④提供 2023 年以来与本次投标类似项目的用户清单、三级甲等医院采购合同书复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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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至少 2份（如有，需加盖公章），售后服务、联系人及电话等相关资料。参会资

料要求印刷清晰、密封并加盖公司公章，正本 1份，副本 6份，正本需装订整齐成册

要有封面(装订样式见附后)。

⑤参会人员要熟悉业务，能详细介绍项目内容等相关内容。

所提交给医院的投标资料，恕不退回。报名后如不能如期参会，请务必在会议前

一天中午 12 点前发邮件至报名邮箱；否则视为不诚信供应商，列入医院黑名单。

备注：参会文件所提供的证照及相关证明材料必须真实有效，一经发现造假，将取消

本次参会资格并追究相关法律责任。参会文件正本所有证照复印件需加盖公章。

参会资料装订样式：正本副本须装订成册，封面样式如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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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.项目报价表

供应商 （盖章）：

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

名称 报价（万元/年） 备注

桂林市中医医院医疗责任险采购项目（重）

报价包含保单金额以及投保涉及的其它相关服务费用、成本税用、税金、利润等，

报价不得超出采购预算。

项目采购需求

项目名称 采购需求 预算

桂林市中

医医院医

疗责任险

采购项目

（重）

1、招标对象：承保医疗责任险的保险公司。

2、保险条款以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责任保险统保框架协议》

为基础。

3、保障地点：桂林市中医医院城中院区、城北院区、城南院区、

平山社区中心、官桥村 120 出诊点。

4、保险条款包含：

（1）免赔设定：无免赔额。

（2）赔付时限：赔付资金需在 30 日内到账。

（3）附加险种：赠送医疗场所险。

（4）赔偿限额：每例纠纷上限 30 万元，每人年保险限额 30

万元，医院整体限额 200 万元。

（5）保险溯及力：①包含在保险合同内投诉的（含行为发生在

保险合同签订前)；②行为发生在保险合同期间内，投诉在保险

合同届满后，未超过 3年诉讼时效的；③行为发生在原保险合

同到期后、新保险合同（含甲方与乙方或其他中标方签订的新

保险合同）生效前，且新合同已签订的，投诉在新合同生效后

未超过 3年诉讼时效的。

（6）赔付范围：涵盖因医疗行为争议所引发的各类医疗纠纷与

49.90 万

元/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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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技术参数偏离表

项目
医院需求
（条目式）

参加招标参数
偏离情况

(无偏离/正偏离/
负偏离)

其他

采购需求

1.

2.

3.

4.

投诉导致的患者人身损害赔付责任，以及由此产生的法律及鉴

定等相关费用（包含血液制品引发的相关纠纷赔付）。

（7）材料审核：以能够证明事实为满足要求，审核材料以复印

件为主（如发票等）。

（8）拒赔限制：患者不配合做鉴定的，不得作为拒赔依据（包

括对于责任的认定、残疾等级、护理依赖的认定等）。

（9）承保方需严格遵守《广西壮族自治区医疗责任保险统保框

架协议》及本招标要求中的各项条款，依法依规提供保险服务，

积极配合甲方处理医疗责任纠纷相关理赔事宜。

（10）承保方应建立专门的理赔服务团队，提供 24 小时理赔咨

询服务，接到理赔申请后及时响应，按约定时限完成查勘、审

核、赔付等全流程工作，确保理赔效率和服务质量。

5、服务期限：一年，自 2026 年 4 月 1 日零时起至 2027 年 3

月 31 日二十四时止，追溯期三年。

6、合同期限内及续签合同履行过程中、承保方不得擅自更改理

赔服务标准、调整保障范围或额外增加保险费用；如需调整，

须提前提交书面申请，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执行，否则按违

约处理。

7、承保方需定期向甲方提交保险服务报告，包括理赔数据统计、

纠纷处理进展、风险防范建议等内容，配合甲方开展保险相关

工作监督考核。

8、参考业务数据：保险医务人数为 1804 人，2025 年门诊人次

数 899806，急诊人次数 103881，入院人数 48482，编制床位数

1347。每年实际业务数据以甲方最终提供的统计结果为准。


